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1.雁塔校区考场安排
	专业（学号）名称
	考场号
	考场位置
	考场人数

	刑法学（2025104030267-2025104030339）
	1
	3J11
	70人

	刑法学（2025104030340-2025104030361）
刑事诉讼法（2025104030362-2025104030387）
民商法学（2025105030424- 2025105030452
不含4名俄语考生）
	2
	3J11
	70人

	民商法学（2025105030453- 2025105030507
不含1名俄语考生）
	3
	3J21
	54人

	民商法学（2025105030508-2025105030515）
民事诉讼法（2025105030516-2025105030542
不含3名俄语考生）
经济法学（2025106030543- 2025106030565）
	4
	3J21
	54人

	经济法学（2025106030566-2025106030605）
环境资源保护法（2025106030606- 2025106030619）
	5
	3J21
	54人

	知识产权法（2025106030620- 2025106030631）
劳动保障法学（2025106030632- 2025106030640）
宪法与行政法学（2025107030641- 2025107030688）
监察法学（2025107030689- 2025107030698）
教育法学（2025107030699- 2025107030702）
国际法学（2025108030703-2025108030749）
	6
	3J22
	130人

	警事法学（2025110030839- 2025110030852）
司法鉴定学（2025110030853- 2025110030863）
新闻与传播（2025112020923- 2025112020989）
新闻学（2025112030904- 2025112030919）
传播学（2025112030920、2025112030921）
网络政治传播学（2025112030922）
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04020388- 2025104020403）
	7
	3J31
	127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04020404-2025104020423）
法律（非法学）（2025114021099- 2025114021199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8
	3J71
	115人

	法律（非法学）（2025114021200- 2025114021328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9
	3J71
	115人

	法律（非法学）（2025114021329- 2025114021358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359- 2025114021371）
	10
	3704
	40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372- 2025114021411）
	11
	3705
	40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412- 2025114021447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12
	3603
	35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448- 2025114021499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13
	3604
	50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500- 2025114021551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14
	3605
	50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552- 2025114021608不含日语考生、俄语考生）
	15
	3606
	55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609- 2025114021663）
	16
	3607
	55人

	法律（法学）（2025114021664- 2025114021684）
法学理论（2025114031037- 2025114031065）
	17
	3608
	50人

	法律史（2025114031066- 2025114031089）
人权法学（2025114031090- 2025114031095）
数字法学（2025114031096- 2025114031098）
国家安全法学（2025116031685- 2025116031697）
	18
	3609
	46人

	经济学院全体学生（2025102020063- 2025102020092、 2025102030057- 2025102030062）
	19
	3406
	36人

	国家安全法学（2025116031698- 2025116031700）
反恐怖主义法学（2025116031701- 2025116031707）
法治文化（2025116031708- 2025116031713）
法律（法学）（2024104020393、2024114021360）
	20
	3506
	18人

	[bookmark: _Hlk216170433]日语考生（2025114021103、2025114021104、2025114021107、2025114021157、2025114021159、2025114021163、2025114021170、2025114021171、2025114021177、2025114021182、2025114021183、2025114021185、2025114021191、2025114021198、2025114021201、2025114021210、2025114021230、2025114021240、2025114021253、2025114021254、2025114021273、2025114021291、2025114021299、2025114021304、2025114021322、2025114021336、2025114021340、2025114021346、2025114021413、2025114021456、2025114021542、2025114021568、2025117021731、2025117021745、2025117021748）
俄语考生（ 2025114021156、 2025114021222、 2025114021237、 2025114021325、补考考生
	21
	3513
	39人


2.长安校区考场安排
	专业名称
	考场号
	考场位置
	考场人数

	[bookmark: _Hlk216270982]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（不含社会工作）（2025101030001-2025101030021）
政治与管理学院（2025109030817-2025109030838）
戏剧与影视（2025112020990-2025112021009）
	1
	正心楼（四）401
	63人

	商学院（不含审计专硕）（2025103030123-2025103030180）
	2
	正心楼（四）402
	57人

	非全日制 戏剧与影视（2025117021847-2025117021862）
马克思主义学院（2025113031010-2025113031036
补考考生
	3
	正心楼（四）406
	43人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研究生公共课试题审批表
2025— 2026学年第二学期
	开课学院
	外国语学院
	教研室
	


	课程名称
	
	试题套数
	

	学生所在年级
	
	命题教师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考核方式
	
	考试时长
	分钟

	教研室意见(命题是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、试题难度、题量、题型、 知识覆盖面情况等)
	


教研室主任签名：	         时间：

	学院意见  (可否使用)
	


        
主管院长签名：         时间：
学院盖章










附件3
研究生考场规则
第一条 学生应凭学生证参加考试，按规定的座位就座。学生证应置于桌面顶端备查；学生证件暂时遗失的，应凭学生管理部门开具的证明和身份证参加考试。无证件或证件不全者不得参加考试。
第二条 学生应在考试开始前进入考场，迟到15分钟以上者不得进入考场；考试进行30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离场，考生交卷后不得在考场周边逗留、喧哗。
第三条 闭卷考试时，考生不得携带文具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。开卷考试允许研究生携带的资料，只限学生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。考试中，不准有交头接耳、传递、窥视、互对答案等行为。
第四条 考生答卷应使用蓝、黑色签字笔、钢笔或圆珠笔，不得用红色笔或铅笔。考生答卷前应先按要求在试卷指定位置上准确填写个人信息。
第五条 考试期间，学生应服从监考人员的指令，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：
1.故意扰乱考场秩序；
2.拒绝、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；
3.威胁、侮辱、诽谤、诬陷或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；
4.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。
第六条 考试期间，考生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的，监考人员应当场给予口头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应立即制止，终止其考试，并收回试卷，收缴其违纪作弊材料或物品，责令其退出考场，并在《考场情况记录单》上记录详细经过。巡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，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，由监考人员按上述程序处理。
第七条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，扣除该生所考课程总评成绩20分：
1.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，经指出后仍不执行的；
2.考试开始后，未将所携带的规定以外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的；
3.考试中相互交谈、左顾右盼，经监考人员警告后仍不听的；
4.考试结束监考人员收卷时仍不肯交卷的；
5.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高声喧哗，经监考人员警告后仍不听的；
6.擅自将考试试卷、答题卡（纸）等带出考场的；
7.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
第八条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，所考课程总评成绩以零分计：
1.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材料或者显示、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信息的物品参加考试的；
2.考试中与他人交换试卷、答题卡（纸）的；
3.考试中偷看他人试卷或有意让他人看试卷的；
4. 考试中利用手机等电子设备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取、传递与考试内容有关信息的；
5.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；
6.其他违背考试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的行为。
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，比照考试作弊处理。
第九条 本规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第十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4
监考人员名额分配表

2026年春季学期研究生英语、日语、俄语期末考试设24个考场，共需监考59名。
根据学生人数及实际情况，监考人员名额分配情况详见下表。
	序号
	学院
	监考老师人数

	1
	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
	3（雁塔校区）

	2
	经济学院
	5（雁塔校区）

	3
	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
	5（雁塔校区）

	4
	行政法学院（纪检监察学院）
	5（雁塔校区）

	5
	刑事法学院
	3（雁塔校区）

	6
	民商法学院
	4（雁塔校区）

	7
	经济法学院（知识产权学院）
	4（雁塔校区）

	8
	国际法学院
	3（雁塔校区）

	9
	国家安全学院（反恐怖主义法学院）
	3（雁塔校区）

	10
	公安学院（公共安全法学院）
	4（雁塔校区）

	11
	新闻传播学院（艺术学院）
	7（雁塔校区）

	12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4（长安校区）

	13
	商学院（管理学院）
	6（雁塔校区）

	14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3（长安校区）














附件5

监考人员信息表

	序号
	所在学院
	姓名
	工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

附件6
研究生课程监考工作细则 

一、监考人员应严格执行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，认真维护考场纪律，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二、监考人员以教师为主，以教辅人员、辅导员和行政管理干部等为补充。监考人员实行回避制度，即不得监考所带年级学生的考试。
三、监考人员应在开考前30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，直达考场；督促考生按照考场座位就座，检查、清理考场，向考生宣讲有关考试纪律，考试按时开始。
四、监考人员对试题内容不做任何解释和提示。如存在试题错误、印刷不清或遗漏等问题，应向任课教师或考务办公室报告后统一处理。
五、监考人员应认真维护考场秩序，不得聊天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更不得擅离考场。
六、监考人员发现考生违反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时，应立即制止，并口头警告；情节严重者，应立即终止其考试，并收回试卷，收缴其违纪作弊材料或物品，责令其退出考场，并详细记入《考场情况记录单》，报研究生院处理。
七、考试结束前30分钟，监考人员对考生进行时间提醒。考试时间终了，立即收卷，待试卷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开考场。
八、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在试卷袋上准确、完整填写相关信息，签字后亲自送到指定地点并办理交接手续。
九、监考人员应严格履行本工作细则，如有失职或舞弊者，将视其情节，严肃处理。
十、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4

附件7
监考规程
为使监考人员规范、有序地开展监考工作，根据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和《研究生课程监考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程。
一、开考前
1.随身携带监考安排材料，以便及时准确查询所监考的课程名称、考试时间、教室及试卷交接时间和地点等信息。
2.参加监考工作应佩戴监考证。
3.开考前30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，直达考场。
二、开考时
4.督促考生按照座位号就座。
5.检查、清理考场。要求考生将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中规定不得携带的物品放置于教室后边或讲台上，不得带入座位或随身携带。
6.要求考生将学生证置于桌面上方备查，并逐一检查考生证件，核对考生身份。学生证件遗失的，应持贴有本人一寸免冠照片并加盖学院公章的证明参加考试，否则不得参加考试。
7.宣读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，强调考试纪律。应向考生特别提示：开考后如被发现有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中规定不得携带物品的，凡与考试内容有关的，按作弊处理，与考试内容无关的，按违纪处理。
8.指导考生在考场签名单上逐一签名。
9.开考前 3-5 分钟分发试卷，考试按时开始。
三、考试中
10.指导考生及时在试卷、答题卡（纸）上填写个人信息， 并提醒考生不得私自拆开已装订好的试卷，不得互借文具，如有任何问题应举手向监考人员提出。
11.开考15分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，监考人员统计实到、缺考人数。
12.考试进行30分钟后，考生可以交卷离场。
13.无论任何原因，考生中途离开考场的，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，按交卷处理；私自带走试卷、答题卡（纸）的，按旷考处理。
14.监考人员对试题内容不做任何解释和提示。如存在试题错误、印刷不清或遗漏等问题，应向任课教师或考务办公室报告后统一处理。
15.监考人员应切实履行监督考场纪律的责任，并接受巡考人员的指导。应当从爱护同学的角度出发，在不影响考生答卷的情况下，不定时巡视考场，随时纠正不正常现象，以降低学生违纪、作弊的可能；不得擅离职守，不得聊天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。研究生院和监察室受理学生对监考人员徇私舞弊或不负责任的举报，一经核实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16.课程考试时间具体见考试通知，监考人员不得擅自缩短或延长考试时间。
17.考试结束前30分钟，监考人员对考生进行时间提醒。
18.考试期间，考生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的，监考人员应当场给予口头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应立即制止，终止其考试，并收回试卷，收缴其违纪作弊材料或物品，责令其退出考场， 并在《考场情况记录单》上记录详细经过。同时，还应将违纪、作弊学生的姓名及学号准确填写在试卷袋上的相应位置。巡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，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，由监考人员按上述程序处理。
四、考试结束
19.考试时间终了，指令考生立即停止答卷，开始收卷（或由学生交卷）。监考人员应分工负责、相互协助，确保收交卷过程有序进行，防止出现“一哄而上 ”等秩序混乱局面， 杜绝考生借机违纪、作弊或将试卷、答题卡（纸）带出考场，坚决对借收交试卷之机交头接耳、互相讨论、核对答案的考生按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处理。试卷回收完毕，监考人员清点试卷份数无误后，方可允许考生有序离场。经监考人员催促仍不交卷者，可声明不再收卷，并对该考生依《研究生考场规则》按违纪处理。
20.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当场再次清点试卷份数，若有缺漏立即查清原因，并将考生试卷按学号由小到大排序，在试卷袋上准确、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并签名。两位监考人员均应在试卷袋上签名，并不得代签。
21.监考人员应亲自到指定地点送交试卷及相关考核材料，待核对无误后方可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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